
0808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4年11月27日 星期四2014年11月27日 星期四 焦点关注

国际合作步步推进国际合作步步推进：：让贪官让贪官赃款无处赃款无处藏匿藏匿

中国正在收紧全球反腐天网中国正在收紧全球反腐天网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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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腐败分子在
出逃前会将家属、情
人移居境外，并购置
海外资产，这就是所
谓“裸官”。为了融入
当地社会，“裸官”往
往让家属，尤其是子
女 在 当 地 留 学 、 工
作、开公司，其奢华
生活已经在当地造成
了恶劣影响。

案例：福建省原
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在
2006 年 6 月外逃前，留
下了一封信，说自己远
走高飞了，让纪检部门
不要费劲找他，这样的

“猖狂”就是因为妻子
已经移居海外，还拥有
美国绿卡。

为了顺利出入
国境，外逃分子往
往先准备有关出入
境证件，还常使用
假身份证办理真护
照。有了这些，海
关就难以真实记录
其出入境活动，在
海外也可以相对安
全地易名藏匿。

案例：中国工
商银行重庆九龙坡
支行的陈新把“换
证”做到了极致。
2001年，他携带逾
4000万元的公款辗
转潜逃往东南亚多
国 。 68 天 的 逃 亡
中，他竟然换了29
个假身份证。

在 出 逃 前 ， 腐
败分子往往会通过
各种渠道，例如以去
海外分支机构办理
业务的名义频繁出
境，长期游移于境内
外之间转移资产。一
旦感觉执法部门将
对其采取行动，他们
便选择不再回国，直
接外逃。

案例：原中国
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
松街支行主任高山，
在 2005 年初因东北
高速失款案暴露，携
巨款外逃加拿大。在
此前，他曾经18次以
出国考察的名义赴加
拿大为外逃探路。

一是“合法方
式”，外逃分子往往
会 利 用 出 境 考 察 、
出境旅游、探亲等
机 会 ， 一 去 不 回 。
二是“非法方式”。
这种情况多见于案
发之后，迫于纪检
等机关的压力，外
逃 分 子 铤 而 走 险 ，
利用假护照或借助
非法组织偷渡。

案例：河南烟
草专卖局原局长蒋
基芳在群众举报了
其经济问题，引起纪
检部门的注意后，突
然中断正在参加的
干部培训，紧急从上
海秘密离境。

重申拒绝庇护涉腐人员的承诺，并通过采
取引渡、司法互助以及追还赃款等方式来落实。

考虑引入国内立法，赋予追赃措施更多的
灵活性；并力争加快在预防、调查、起诉和惩
治腐败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

加强 APEC各经济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依
据各国法律法规，对涉腐政府官员以及涉案赃
款的跨境流动等信息实现共享。

全新考量通过现行的国际法律工具加强双
边合作，打击腐败行为的可能性。

建立 APEC反腐败机构的网络，以及执法
机构 （ACT-NET），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行
政工作。

通过支持和参与ACT-NET和其他多边网
络来加强国际合作。

通过集体努力来培育公平和开放的市场，
在适当条件下鼓励成员经济体发起、实施、执
行和完善防止贿赂的立法。

通过采取在各成员经济
体法律法规范围内的所有可
行措施，加强在反腐败案件
上的合作。

《北京反腐败宣言》8要点

2014年9月27日，中国警方在泰国执法部门大力配
合下抓获犯罪嫌疑人庞某。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2011 年 7 月 23 日，厦门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被
成功遣返。 （资料图片）

涉嫌卷款人民币 10 亿元的原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
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于2012年8月回国自首。

（资料图片）

准备证件准备证件 频繁出境频繁出境家属先行家属先行 出逃境外出逃境外

“能捞就捞，跑了就了”，“落地海外就告平安”，这是
一些外逃贪官自诩精明的“保身”之道和曾经抱有的“春
秋大梦”。

如今这个梦即将破灭。
中国有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1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在媒体吹风会上发布的一

份国际追逃追赃形势报告显示，通往“避罪天堂”的路
越走越窄，贪官可逃之处越来越少。中国正在构建全球
反腐的天网，不仅要追逃贪官，也要追缴赃款。

中国彰显坚定决心

习近平本月7次提反腐国际合作

APEC北京会议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

G20会议通过反腐行动计划

内打“老虎”，海外“猎狐”。中国反腐“内外并
举”的趋势逐渐明晰。

海外“猎狐”的难度在于，国家制度各异，法律制
度各异，司法合作时间较长，案件办理较慢。

长期以来，这种漏洞也被贪官所利用，所以就有了
“能捞就捞，跑了就了”的说法。

这种说法已经过时，如果哪位贪官巨腐还抱有这种侥
幸心理，无疑是轻视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高度重视，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大交涉
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
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指出：“加强反
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

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还亲自与外国领导人商谈
加强反腐追逃追赃合作问题。梳理习近平主席本月的谈
话，就有7次谈及追逃追赃和反腐国际合作。

11月召开的APEC会议为国际反腐合作提供了重要
契机与实践平台，此次APEC会议，21个经济体就反腐
合作达成共识，通过 《北京反腐败宣言》，宣布成立
APEC 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
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APEC北京会议可谓构建
了亚太地区国际反腐新秩序。

同月召开的G20布里斯班峰会上习近平在讨论增强
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议题时，着重指出要深化反腐败国
际合作。这一意见在 G20 峰会公报中得到充分重视：

“我们核准支持增长和抗风险的 《2015-2016 年 G20 反
腐败行动计划》。我们正采取行动建设反腐败合作网
络，包括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
员提供避罪港。”

有专家表示，G20会议通过反腐行动计划是一个重
要信号，有力证明中国反腐败已经全面、系统、规模化
地走上国际合作之路。

从 APEC 北京会议通过 《北京反腐败宣言》、欢迎
制定 《APEC 预防贿赂和反贿赂法律执行准则》，到中
美领导人同意共同打击各类跨国腐败犯罪活动，再到
G20会议通过反腐行动计划……中国大力推动和参与反
腐败国际合作、境外反腐追逃的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
中国与国际反腐大网越织越密。

各项合作有条不紊

国内多部门联合行动

法律合作网络稳步推进

“猎狐2014”专项行动开展

与国内“打虎”形势紧密配合，相关部门也开始部
署海外的“猎狐”活动。

今年1月份，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向“裸官”开刀。《条例》规定，配偶
已移居国 （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等6种情形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中央纪委与时俱进，加强相关机构改革力度，将外

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并在5月会同有
关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
谈会。

最高检于 3 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
的通知》，决定于9月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
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7 月，公安部召开会议，部署“猎狐 2014”行动。
10月，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截至本月 17 日，公安部网站公布，全国公安机关

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 （代号“猎狐
2014”） 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从美国、加拿大、西
班牙、阿根廷、韩国、泰国、南非、尼日利亚和香港、
台湾等 56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288名，其中，抓获潜逃境外10年以上的经济犯罪嫌疑
人 21 名，从美国、加拿大、日本、比利时等国抓获 84
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26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
交部 10月 11日联合发布的 《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
罪人员自首的通告》，在 12月 1日这一最后期限前，在
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主动回国，自愿投案，并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过了这一期限，
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缉捕归案、绳之
以法，坚决捍卫法律尊严，坚决维护人民利益。

与此同时，由外交部牵头构筑的追逃追赃法律合作
网络正在稳步推进。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启动司法协
助、引渡条约谈判以来，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国
际追逃追赃的法律基础不断夯实，已初步建立覆盖全球
各大洲主要国家的追逃追赃法律网络。

“截至 2014 年 11 月，中国已对外缔结 39 项引渡条
约，其中29项已生效；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46项
已生效。”中国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司长徐宏介绍。

相关的资料也显示，我国还与 93 个国家签署了检
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
作关系，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9名警
务联络官，并与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
机制，已经初步构建起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

国际共识逐渐形成

反腐败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中国已初步建立法律合作网络和平台

克服不同国家法律制度差异等障碍

中国各部门能力建设成效明显

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官员近四成会选择美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地方往往成为中国经济犯
罪嫌疑人的首选地。一方面，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同
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而另一方
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我们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还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与困难。”徐宏坦承：“主要是这项工作仍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社会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差异的影响。一些
国家对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态度消极，一些外国法官由
于缺乏对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的了解，而做出不予引渡
或者遣返的判决。”

赖昌星案一拖12年就是此种原因。
相应的司法障碍在美国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中美之

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在其他有的国家即使不签这个条
约也并不是什么障碍，但在美国不行。“美国法律规
定，只有在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才能合作。即便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也不认为其能作为引渡的法
律依据。”徐宏介绍。

但这种状态正在破冰。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哈珀时表

示，中国正在加大反腐败斗争，中加双方应该在执法领
域包括追逃追赃问题上加强合作。哈珀总理表示，加无
意收留逃犯，愿在遣返方面同中方开展合作。

在哈珀总理访华期间发表的 《中加联合成果清单》
中，中加双方还明确表示，双方同意继续根据各自国家
法律就打击跨国犯罪和反腐败开展合作。

11月 10日至 12日期间，习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奥
巴马时，双方同意继续在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等领
域开展对话与合作，同意加强反腐败机构和执法机构在
个案调查、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
各类跨国腐败犯罪活动。

而美加两国高层的“松口”让以后美加境内的中国
贪官赃款追缴的高效开展夯实了基础。截至目前，中国
外交部已经先后同西班牙、澳大利亚、意大利、葡萄牙
等西方国家签订引渡条约 （其中，与西、葡的引渡条约
已经生效）。与美加等国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 6 月，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

《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这是中国就追缴犯罪所
得对外谈判的第一项专门协定，对中国开展国际追赃合
作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双方正在抓紧准备签署工作。

“经过多年来的国际追逃追赃实践，我们开展国际
追赃工作已经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一是加强反腐败国际
合作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二是中国已初步建立了有
一定规模的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执法合作机制和国
内立法有机结合的追逃追赃法律合作网络和平台。三
是在国际追逃追赃实践中，在符合中国法律基本原则
的前提下，克服不同国家法律制度差异等障碍，取得
了不少成功经验。四是中国各部门能力建设成效明
显。”徐宏介绍。


